
2006年第 42號法律公告

《2006年人事登記 (申請新身分證) (修訂)令》

(由保安局局長根據《人事登記條例》(第 177章)
第 7B(1)條作出)

1. 生效日期

本命令自 2006年 4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智能身分證中心

《人事登記 (申請新身分證)令》(第 177章，附屬法例 E)附表 1現予修訂，在第
2項中，廢除 “環貿商業中心”而代以 “九倉電訊廣埸”。

保安局局長
李少光

2006年 2月 28日

註 釋

本命令修訂《人事登記 (申請新身分證)令》(第 177章，附屬法例 E)附表 1，以反
映自 2006年 4月 1日起東九龍智能身分證中心所位處的建築物的名稱的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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